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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調查與實施： 

 

1. Stryker 員工應向所在部門的總裁或合規長，或向公司
執行長、法律總顧問、首席合規長或財務長報告任何
涉嫌違反 Stryker 政策或規程的行為。部門總裁和合規
長、公司法律總顧問、首席合規長及財務長應將收到
的報告通知執行長。所有重大違規行為都應向 Stryker 

董事會報告。 

 

2. 除非在「需要知道」的情況下，否則公司對於舉發者
身份應予保密（如果舉發者不希望洩露自己的 身
份）。允許匿名舉發。公司應迅速調查受舉發的違規
行為。員工應完全配合公司所發起的調查。 

 

3. Stryker 將採取最重可能導致終止雇傭關係的適當懲處
措施以執行合規計畫。以下行為將受到懲處：(a) 違反
包括 Stryker 行為準則、本合規計畫和公司或部門其他
政策在內的相關法律、政策或程序；(b) 未舉發違規行
為；(c) 對善意舉發涉嫌違規行爲的員工進行任何形式
的報復；(d) 長官或主管未能適當妥善地阻止或發現違
規行為。 

 

4. 有關Stryker 合規計畫的問題，應向相關部門的總裁或
合規長，或向 Stryker 執行長、法律總顧問、首席合規
長或財務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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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自從 1941 年 Homer H. Stryker 博士創辦 Stryker  Corpo-

ration 以來，Stryker 在處理公司業務過程中不斷持續致力
遵守相關法律、規章和最高道德標準。本合規計畫由 
Stryker 董事會設立，目的在於協助確保我們的行為持續
符合法律規定和道德要求。本計畫適用於 Stryker Corpo-

ration 及其國內、國外分公司、部門和營運單位（以下統
稱「部門」）的所有員工、長官和董事，並補充公司行為
準則中所規定的合規程序。 

責任和程序： 

1. 員工、長官和董事。Stryker Corporation 的所有員
工、長官和董事均有責任遵守 Stryker 的行為準則、
相關法律、政策、程序和本合規計畫。董事、公司和
部門長官及由 Stryker 管理層所確定的其他員工應每
年一次以書面形式確認其瞭解並遵守上述法律、政策
和程序。 

2. Stryker 部門。Stryker透過其營運部門辦理業務，所
有 Stryker 部門均有責任確保其行為符合相關法律和
道德準則。 

2.1. 部門總裁。Stryker各部門的負責總裁或執行
主管（以下稱為「部門總裁」）在確保員工
瞭解並遵守相關法律、政策、程序和道德標
準方面負有首要職責。部門總裁指派一名部
門合規長和一個部門合規委員會來協助其履
行上述職責，並應任職於合規委員會。 

2.2. 部門合規長。部門合規長應由部門長官或部
門高等職員擔任。部門合規長指導部門合規
委員會的活動行為。部門合規長應向部門總
裁、Stryker 的首席合規長和法律總顧問進行
彙報。 

2.3. 部門合規委員會。 

(a) 人員構成。部門合規委員會由部門總
裁、合規長和部門總裁認為合適的其
他員工所組成。 

(b) 職責。部門合規委員會負責： 

(1) 知悉相關法律和標準。部門合
規委員會應知悉 Stryker 行為
準則、Stryker政策手冊、部門
員工手冊和 Stryker 及部門所
制定的其他政策和規程以及可
能適用于部門行為的所有法律
和規章。 

(2) 教育和培訓。部門合規委員會
負 責 向 員 工 提 供 關 於 相 關 法
律 、 政 策 及 規 程 的 教 育 和 培
訓。 

(3) 監督/稽查。部門合規委員會負
責制定稽查程序，監督員工遵
守 相 關 相 關 法 律 、 政 策 和 程
序。 

(4) 彙報。部門合規委員會應透過
部 門 總 裁 和 部 門 合 規 長 向 
Stryker 執行長、首席合規長、
法律總顧問或財務長彙報所有
合 規 事 務 。 部 門 總 裁 也 應 與 
Stryker 董事會每年一次共同審
查本部門的合規狀況。 

 

3. Stryker 首席合規長、法律總顧問和公司財務官。 

3.1 首席合規長。Stryker 首席合規長對 Stryker 的
合規計畫和行為負有監察之責任。該職責包括
與 Stryker 部門合規長、部門合規委員會和公
司合規委員會合作，支持其合規和避責之努
力，協助決定潛在可能發生的責任問題，制定
和執行針對上述問題的行動計畫，以及稽查和
監督公司的合規行為和狀況。 

3.2. 法律總顧問。Stryker 的法律總顧問和法務人
員負責協助部門及公司合規計畫的制定、執行
和具體操作，包括提供有關部門行為的適用法
律和規章之建議與諮詢，以及協助部門制定並
維持其教育和合規監督計畫。 

3.3. 公司財務官。Stryker 財務長、財務總監、財
務總管、內部稽核副總裁、稅務副總裁和公司
財務人員負責協助部門和公司遵守相關財務、
稅收、報告及會計方面的法律和要求，協助部
門調查任何違反上述法律和要求的舉發行為。 

4. Stryker公司合規委員會。Stryker 公司合規委員會由
財務部、風險管理部、合規部、法務部、人力資源
部、內部稽核部、法規/品質部、資訊技術部和公司
其他部門的資深代表所組成。委員會負責協調部門間
的合規及避責行為，執行全公司範圍內的合規措施，
支持並監督部門合規和規避風險的努力。 

5. Stryker 董事會。Stryker 董事會負責監督 Stryker 合
規計畫的執行情況。 


